关于2017年郊区本级“三公”

经费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说明
2017年本级“三公”经费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合计447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无，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48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287万元，公务接待费支出112万元。

相比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增加58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减少7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增加68万元，公务接待费支出减少10万元。

因公出国处境及公务接待费支出比上年决算大幅度减少。原因一是我区严格控制因公出国团组和人数，严禁公款出国旅游。因公临时出国经费开支标准和报销程序严格执行市财政局、市外侨办关于转发《省财政厅、省外事办关于印发〈黑龙江省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佳财行[2014]2号）。二是我区公务接待活动严格执行《佳木斯市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实施细则》（佳办字[2012]12号），严格控制接待经费开支标准，严禁将非公务接待活动纳入公务接待范围。

公务用车购置及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增加68万元，主要原因是郊区检察院公务用车购置比上年增加48万元，主要来是预算执行中市增加下达政法转移支付专项资金。我区实行公务用车改革，切实降低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费用。制定了《郊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，从源头治理公务用车超标超编配备等问题，进一步压缩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。

